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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城区数字金融人才计划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集聚数字金融产业人才及团队，聚力打造数

字金融产业创新集群，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围绕“双中心”建设

目标，加快建设“长三角数字金融城”、“长三角数字金融创新

港”等重要载体，强化数字金融产业人才支撑，特制定本实施细

则。相城区数字金融人才计划由中共苏州市相城区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委人才办”）会同苏州市相城区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金融局”）组织实施。

第二章 人才要求

第二条 相城区数字金融人才计划设有重点产业人才、创新

人才、创业人才三类。

第三条 重点产业人才

重点产业人才指在数字金融产业领域相关企业工作的，在相

正常缴纳个税，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的人员，其中全

日制本科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年龄原则上

分别不超过 35周岁、40周岁、45周岁。

第四条 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指来相城就业的人才，分为 A、B、C三类。

（一）A类创新人才

需满足以下条件：（1）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且期限在 3年及

以上；（2）具有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及以上学历；（3）获得

金融领域职业资格证书（见附表）；（4）税前年薪 40万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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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金融机构或分支机构、地方金融机构总部及经认定相

关联金融领域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具有金融行业团队管理工作

经验 5年及以上，或作为团队负责人主导数字金融领域技术开发、

产品创新、应用推广等 3年及以上；（2）在区内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机构担任合伙人或投资主要负责人；作为主要负责人管理股

权投资基金 5年及以上，且具有可追溯的投资业绩；过往投资项

目累计实缴到位总金额 1亿元及以上；（3）在区内重点赛道数

字金融企业担任主要负责人或主管业务、研发负责人；曾在国内

外知名企业、高校、科研单位从事研发或管理工作 5年及以上；

引才企业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或相关金融科技试点，或负责数字

金融创新机构相关工作。

（二）B类创新人才

需满足以下条件：（1）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且期限在 3年及

以上；（2）具有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本科毕

业于软科、TIMES或 U.S.News 等最新国内外权威高校排名前 10

名高校；（3）税前年薪 30万元（含）以上。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在金融机构或分支机构、地方金融机构总部及经认定

相关联金融领域机构担任高级岗位；具有金融行业相关工作经验

2年及以上，或参与数字金融领域技术开发、产品创新、应用推

广等相关工作 1年及以上；（2）在区内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

担任高级管理或投资岗位，具有股权投资行业相关工作经验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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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且具有可追溯的投资业绩；过往投资项目累计实缴到位

总金额 5000万元及以上；（3）在区内重点赛道数字金融企业担

任研发机构主要负责人、关键研发项目主持人及以上职务；曾在

国内外知名企业、高校、科研单位从事研发或管理工作 2年及以

上；引才企业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或相关金融科技试点，或负责

数字金融创新机构相关工作。

（三）C类创新人才

指以契约管理为基础柔性引进，与数字金融创新机构签订项

目协议或工作合同的人才，人才应与数字金融创新机构所属集团

或机构总部建立长期劳动关系，每年在相城区工作时间不低于 6

个月（含），协议或合同期限不低于 18个月（含），人数不超

过 3人/年/机构。

第五条 创业人才

创业人才指来相城创办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须在中基协

备案）、经认定的数字金融企业的人才，人才为所创办机构或企

业的主要负责人（法人代表或董事长、总经理、自然人第一股东

等），主要精力在相城创业，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A类创业人才

入选数字金融类科技领军人才，符合以下条件：具有硕士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丰富的研发、管理工作经历或自主创

业经历；创业项目拥有核心技术和相关自主知识产权；于近年到

相城区创业，为创办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股东，主要精力在

相城区；创办的企业核心团队结构完整，综合实力较强，经营模

式科学合理，发展目标清晰；人才在所创办企业的实收资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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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出资不少于 100万元。同时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持

股比例不低于 30%；（2）为自然人第一大股东且持股比例不低

于 20%。

（二）B类创业人才

创办数字金融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 300万元，实缴比例不

低于 25%，人才在所创办企业的实收资本中，现金出资不少于 50

万元，同时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持股比例不低于 30%；

（2）为自然人第一大股东且持股比例不低于 20%。

（三）C类创业人才

创办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0万元，

实缴资金不低于 500万元，人才在所创办企业的实收资本中，现

金出资不少于 100万元，同时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持股

比例不低于 20%；（2）为自然人第一大股东且持股比例不低于

15%。

第三章 扶持政策

第六条 重点产业人才

符合相城区重点产业人才条件的，可根据相关政策，申请薪

酬补贴、安家补贴、租房补贴，所在企业可申请引才奖励。

第七条 创新人才

针对 A、B、C三类创新人才，根据以下标准给予补贴：

A类创新人才给予 25万元安家补贴、3000元/月薪酬补贴、

2000元/月租房补贴；同时授予数字金融优秀创新人才称号，发

放“相城英才卡”，享受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服务。

B类创新人才给予 20万元安家补贴、2000元/月薪酬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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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元/月租房补贴；

C类创新人才给予 15万元安家补贴、5000元/年的城市间交

通费补贴。

第八条 创业人才

A类创业人才根据科技领军人才计划，申请相关政策扶持；

B类创业人才给予最高 50万元安家补贴；根据专家评审、综

合评审和实地考察结果等次，在创业项目正式开展后，给予最高

50万元创业启动补助；

C类创业人才给予最高 30万元安家补贴；根据专家评审、综

合评审和实地考察结果等次，在创业项目正式开展后，给予最高

30万元创业启动补助。

第九条 综合服务

1.安居保障。数字金融人才可享受区内投资新建房地产项目

的优先选房资格，优先入住区内人才公寓；

2.贡献奖励。年工资薪金收入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的数字金融

人才，可享受上年度所形成的区级及以下地方贡献一定比例的奖

励资金，奖励享受年限和金额上限以当年度申报通知为准。

第四章 申报和立项程序

第十条 数字金融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常年接受申报咨询，

每年定期开展一次集中评审，具体申报时间和方式以当年度申报

通知为准。重点产业人才申报以区人社局相关文件为准。

第十一条 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申报推荐工作一般由人才所

供职或创办的企业或机构所在镇（街道、区）相关部门负责，申

报材料经初审后，报送至区金融局，其中 A类创业人才同步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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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科技局。

第十二条 针对 A类创业人才，区金融局、科技局完成审核

考察程序后，提出拟立项建议人选。建议人选经区委人才办主任

会议审议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由

区政府发文公布。针对其他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区金融局对申

报人完成审核考察程序后，拟定人才名单，名单经区委人才办主

任会议审议通过，经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

第十三条 重点产业人才由区人社局、金融局共同负责实施，

创新人才由区金融局负责实施，创业人才由区科技局、金融局共

同负责实施。

第五章 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估

第十四条 本细则涉及奖励、补贴资金按照现行区镇财政分

担比例执行。

第十五条 创新人才、创业人才入选后，将定期对人才发展

情况进行阶段性考核，根据阶段性考核情况确定后续项目资助经

费的发放。对阶段性考核不合格者，暂缓拨付资助经费，延期一

年再次进行阶段性考核。延期后考核合格的继续拨付资助经费，

仍然不合格的取消人才资格。

第十六条 奖补对象申请资助时存在欺诈行为的，一经查实，

追缴资助资金并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奖补对象在资助

期内有违法违纪行为或者调往区外的，取消资助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对相城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数字金融人才，

可以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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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除 C类创新人才外，数字金融人才就职、创办的

企业登记注册地、税收户管地、社保缴纳地均须在相城区，除另

有规定的外，人才需在相城区办公并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保。

第十九条 安家补贴仅限在相购买唯一新建商品住宅自住的，

自认定后的第二年按照 30%、30%、40%的比例分 3年发放，与

参照其他政策的安家补贴、购房补贴等，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享

受。安家补贴、租房补贴不可同时享受。租房补贴金额不超过实

际租房金额，享受期限不超过 36个月，购房后按规定享受安家

补贴的，将从安家补贴中相应扣除。安家补贴不超过实际购房金

额。

第二十条 薪酬补贴享受期限不超过 36个月，与区内其他按

月发放的薪酬补贴、生活补贴等，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项

目补贴按照 40%、30%、30%的比例分 3年发放。

第二十一条 本政策如与上级政策或其他区内专项扶持政策

有重复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

第二十二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区镇两级国有企业在编在岗职

工不享受本政策。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区金融局负责解释，自 2024年 3月 5

日起施行，试行期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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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资格证书清单

资格证书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中国注册会计师(CPA)、证券发行保荐人

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ACCA)、美国注册会计师(USCPA)、美国注册管理会

计师(CM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北美精算师(ASA)、英国精算师、澳

洲精算师或中国精算师(FCAA)、特许全球金融科技师(CGFT)

金融理财师（AFP）、国际金融理财师（CFP）

苏州市相城地方金融监管局 2024年3月5日印发


